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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两措”计划管理办法
（试行）
为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规范我公司年度“两措”计划的执行，落实好各项反事故措施和安全技术劳动保护措施，防止我公司范围内人身、电网、设备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公司安全生产目标的实现。根据集团公司《安全生产管理办法》、《安全生产督查办法》、《安全生产工作奖惩规定》和本公司相关规定等要求，特制定本办法。

一、“两措”计划的意义

“两措”计划即反事故措施计划（简称“反措”）和安全技术劳动保护措施计划（简称“安措”）是电业行业组织开展反事故工作，保证电网安全，保证设备安全，保证电力生产中人身安全的重要办法和手段。我公司编制“两措”计划的过程，是对本公司安全生产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过程，是我公司进行反事故活动决策，制定行动计划的过程。企业通过编制和落实“两措”计划，可以做到有计划性、有预见性、重点地消除电网、设备方面重大隐患缺陷，改善生产现场作业环境、劳动条件及防止职业病的措施，消除生产中存在的各种不安全因素，以保证安全生产，实现预期的安全生产目标。抓好每年“两措”的编制和执行，是提高我公司安全生产水平的一项很重要的例行工作。
二、“两措”计划的编制

1．编制“两措”计划的组织领导

编制“两措”计划是指导我公司一个年度安全工作的方向性和纲领性的计划，必须列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整个编制工作应在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组织下进行，具体编制工作由安监部和生产技术部共同负责组织各有关部门参加完成。年度“两措”计划应在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的领导组织下，以生产技术部、安监部为主，公司工会、营销部、调度室、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作部、财务部等各有关部门人员参加讨、研究制定。
2．编制“两措”计划的时间

由于“两措”计划中的部分项目需要通过大修、技改计划来实施，所以我公司的“两措”计划应提前在编制大修、技改计划以前完成，一般要求在三季度底完成“两措”计划的编制工作。

3．编制“两措”计划的依据

（1）国家颁布的劳动保护方面法令、法规、标准。

（2）电监会、集团公司颁发的规定、电业安全工作规程、反事故措施及上级有关部门对特定的事故提出的针对性防范措施。

（3）我公司在安全检查和安全分析中，对存在的隐患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发生事故的教训及防范措施。

（4）我公司在开展安全性评价中对发现的问题所采取的整改措施。

（5）借鉴国内外安全生产先进经验和落实上级反事故技术措施中应采取的措施。

防汛、防火、防重大电力事故等应急预案所需的项目，可作为制定和修订反事故措施计划的依据。

4．“两措”计划项目确定的原则

（1）“反措”计划项目是根据上级反事故技术措施，针对防止发生主要设备损坏事故、消除隐患和重大缺陷，提高设备健康水平和可靠性的技术改进措施以及事故防范措施进行编制。

（2）“安措”计划项目是根据国家、行业、集团公司颁发的规定、标准，从改善作业环境、劳动条件，防止人身伤亡事故、预防职业病等方面进行编制。

（3）需要制定、修订的管理制度和规程制度应列入“两措”计划。

（4）大修标准项目以外的，以防止事故为目标的项目应列入“两措”计划。

（5）列入“两措”计划项目所需要的资金应保证落实。资金不能落实的项目不能列入计划。安全技术劳动保护措施计划所需要资金每年从更新改造费用或其他生产费用中提取，列入年度预算。

5．编制“两措”计划的方法

（1）“两措”计划项目的编制应发挥我公司各级部门的作用，自下而上提出，即在班组、部室提出项目的基础上汇总编制“两措”计划。
（2）我公司应根据编制“两措”计划的依据和确定“两措”计划项目的原则，下发通知和提纲，由部门在每年8月底前上报项目，然后分别由生产技术部汇总并编制出“反措”计划项目草案后提交安监部；安监部汇总并编制出“安措”计划项目草案，汇总做出“两措”计划项目草案。经专题会议讨论和生产副总经理和总经理审核签字后正式报集团公司，经集团公司批准后下达计划书。（流程附后）
（3）各部门、班组在得到我公司正式下发的“两措”计划后，应根据自身实际编制出本单位（部门、班组）本年度的“两措”计划，并严格执行。

三、“两措”计划的实施
1．“两措”计划批准下达后，应在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的组织下，将有关的项目纳入检修、技改工程、物资供应、财务计划中，并逐一落实。

2．由生产技术部将“两措”计划按项目预定完成时间，分别列入我公司全年各个月度生产工作计划之中。各部门、班组也应将本部门、班组制定的“两措”计划按项目预定完成时间，分别列入本部门、班组全年各个月度生产工作计划之中，以保证“两措”计划按时完成。

3．“两措”计划各项目的负责人必须在计划预定时间内组织具体项目内容的落实，并接受验收（检查）人的监督和检查。对不能按计划预定时间内完成的项目，应提前向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做出书面报告。

四、“两措”计划的监督、检查
1．生产技术部和安全监察部要经常检查督促各项目负责人按计划执行。由生产技术部和安全监察部在3、6、9、12月的安全例会或工作会议上，分别对每季度的“反措”和“安措”的完成情况和效果做出报告，提出整改意见。
2．各生产部门、班组和安全监察部必须每季度、每年做出完成情况表，每年做出“两措”计划执行情况分析总结报告，认真分析执行情况及效果，向领导提出书面报告以便改进工作。

3．我公司将检查“两措”计划执行情况和效果列入安全大检查的主要内容，以促进“两措”计划有效执行和推广好的经验。

五、“两措”计划的考核

1．我公司年度“两措”计划完成率必须保证达到100%。

2．对在季度内未按期实施或完成的项目，属于“反措”的由生产技术部对项目负责人下达书面通知书要求实施，属于“安措”的由安全监察部对项目负责人下达书面通知书要求实施，并在安全例会上进行通报。

3．对在年度内未按期实施或完成的项目，由生产技术部和安全监察部上报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对项目负责人给予扣发200至2000元奖金的处罚。

4．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对年度“两措”计划的完成向总经理负责，并在“两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及时根据实施情况进行指导和安排。生产技术部对年度“反措”计划的完成向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负责，安全监察部对年度“安措”计划的完成向分管生产的副总经理负责。对在年度内未按期实施或完成的项目，按项目负责人处罚金额的10%对生产技术部、安全监察部进行处罚，按项目负责人处罚金额的5%对生产副总经理进行处罚。
5．总经理作为我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年度“两措”计划的编制、实施和检查、考核进行全过程监督，不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两措”计划的实施进行检查，并对“两措”计划实施给予人、财、物上的支持，优先安排“两措”计划实施所需的资金。

附录：
两措计划编制及执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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